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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
池民社救〔2022〕120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皖民社救字〔2022〕64 号）精神，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动态调整机制

（一）坚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综合考虑现有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情况、近三年年均增幅和经济发

展水平，确定“十四五”期间我市各地农村低保标准年增幅不

低于 4.5%，城市低保标准年增幅不低于 7%;各地应参考当地

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具体增

长比例，每年调整一次或适时调整。各地低保标准不得超过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

（二）坚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动态调整。城乡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上年度当地城乡人均消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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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60%确定，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城乡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为全护理、半护理、全自

理 3 档。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照料

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月工资标准的 50%、

30%、4%，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照

料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月工资标准的 35%、

20%、3%，全自理照料护理标准不得高于当地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标准。

（三）明确动态调整工作程序。每年 3 月底前，市民政

局牵头协调市发展改革委、市人社局、国家统计局池州调查

队等相关单位分别按各自职责分工提供上年度相关数据；每

年第二季度，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上年相关数据测

算并提出最低生活保障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调整意

见；标准调整后，于每年 6 月底前公布，自 7 月 1 日起执行。

二、抓紧做好 2022年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标准调整工作

（一）合理确定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根

据《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的指导意见》规定以及市政府领导要求，为确保我市城

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标准达全省平均水平，各地在调整

2022 年低保标准时应以全省现低保标准平均水平（677 元/

月.人）为基数，在此基础上农村低保标准提高 4.5%，城市

低保标准提高 7%；低保标准已达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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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现有标准，农村低保标准提高 4.5%，城市低保标准提高

7%。各地按照当地低保标准 1.3 倍同步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标

准。

（二）同步提高低保对象补助水平。低保标准提高后,

各地要及时重新核实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调整提高低保对象

月人均补助水平,坚决防止虚假提标现象发生。目前，低保人

均补助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全省农村低保人均补

助 446 元，城市低保人均补助 553 元），原则上农村低保按

4.5%、城市低保按 7%的增长幅度提高补差水平。低保对象

人均补差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原则上农村、城市

分别按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4.5%、7%的增长幅度提高低保

对象人均补助水平，即农村低保人均补助水平不低于 467元，

城市低保人均补助水平不低于 592 元。

（三）落实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护理、半护

理、全自理 3 档落实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用，集中供养特困

人员的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月工资标

准的 50%、30%、4%,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标准分

别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月工资标准的 35%、20%、3%，全

自理照料护理标准不得高于当地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三、确保提标任务落实到位

各地接《通知》后，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 2022 年低保、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并落实兑现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民政

部门与财政部门进行沟通对接，做好资金测算，及时向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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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汇报，尽快完成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调整工作并上

报市民政局、市财政局。新的标准从本年度 7 月份开始执行,

并向社会公告。

附件：1、2022 年池州市低保标准测算表；

2、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最低

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皖民社救字〔2022〕64 号）

池州市民政局 池州市财政局

2022 年 7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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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池州市低保标准测算表

单位：元/月

地 区
2021 年城乡

低保标准

2022 年农村

低保标准

2022 年城市

低保标准

贵池区 663 708 725

东至县 653 708 725

石台县 638 708 725

青阳县 678 709 725

九华山 696 728 745

开发区 663 708 725

池州市 666 712 728

全省低保标准平均水平 677 元，农村低保标准按增长

4.5%测算为 708 元；城市低保标准按增长 7%测算为 725 元。


